
 
 
 

 
 
 

本小冊子旨在為您簡要概述提交投訴後的處理流程、保險業監管局（「保

監局」）將會如何處理您的投訴，以及您在整個過程中可以對我們的處理

有何期望。 
 
 
 

 
 
 
  

我們將仔細審查您的投訴以及相關的證明文件，以評估該
事項是否涉及《保險業條例》（第 41 章）（「《條例》」）規
管範圍內的操守問題。如有需要，我們或會不時與您聯
絡以進行澄清。  

 
 
 
 
 

我們的處理方式會因應您的投訴性質而有所不同： 

涉及操守的投訴（例如虛假陳述、不誠實行為或違反監管要求） 

 在積極處理您的投訴的同時，我們或會
先將有關個案轉介給相關的保險公司及/
或保險中介人，以便他們能直接向您作
出回應。這也有助我們了解雙方在事情
中的立場和說法。   

 我們將審視您和相關保險公司及/或保險
中介人所提供的所有資訊，如發現任何
潛在的不當行為，我們將主動採取行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非操守相關的投訴（例如行政/服務問題、索賠爭議、保單回報/紅利的判
定、或對保單條款/定價的分歧） 

 這些投訴通常不屬於保監局的監管範圍。 

 在適當情況下，我們會協助將您的投訴轉介給以下各方作進一步處
理：  

❖ 相關的保險公司及/或保險中
介人（針對行政/服務問題、
保單回報/紅利的判定、或對
保單條款/定價的分歧）；  

❖ 保險投訴局（針對個人保險
索賠爭議）；及/或 

❖ 自願醫保計劃（「VHIS」）辦
事處（針對 VHIS 產品相關的
投訴）。 

 
涉及多項事項的投訴 

不少投訴個案可能同時涉及多項事項，其中
部分可能屬於保監局的監管範圍，而其餘則
未必涵蓋在內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通常會
邀請相關的保險公司及/或保險中介人就所有
事項直接向你作出回應，同時要求他們向我
們匯報個案的最新情況。這樣的安排有助我
們全面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，從而判斷最合
適的處理方式。   
 
涉及銀行作為持牌保險代理的投訴 

涉及銀行以持牌保險代理身份行事或對其持牌業務代表的投訴，保監局會將
有關個案轉介給香港金融管理局（「金管局」）處理，因為根據《條例》，金管
局同時也負責監管銀行涉及保險相關的事宜。 

第一步：初步審查 

第二步：後續處理 

提交投訴後會如何處理？ 



 
 
 
 
 
在審查各方提交的資料後，如果我們未找到足夠的證據證明有任何不當行為，
我們會向您說明原因並結案。相反，如果有足夠的證據支持與操守相關的指
控，我們將根據問題的性質和嚴重性採取適當的行動。這可能包括： 

嚴重事項： 

 案件或會轉介到我們的法規執行部進行法定調查，屆時我們或會邀請
您提供進一步協助。如有關人士被裁
定有不當行為，我們可採取紀律處
分，例如非公開或公開譴責、罰款或
暫時吊銷/撤銷牌照。如相關事宜構
成刑事罪行，有關人士可能會被檢
控。我們會在執法行動完成後通知您
有關結果。相關執法行動的詳情也將
刊登於我們的網站上（例如《法規執行消息》或《持牌保險中介人登
記冊》）。 

 其他事項： 

 我們或會採取監管行動，例如向有關保險公司及／或保險中介人發出
提示函、合規意見函或關注函，並要求他們採取糾正措施（例如改善
內部監控或程序）。 

 這些監管行動會記錄在我們的合規紀錄
中，若有關人士忽視或重複出現同類問
題，可能會面臨更嚴重的監管後果。 

 受限於《條例》中的保密條款，我們未
能向您披露相關監管行動的具體細節，
但我們會通知您已對有關人士採取了適
當的監管行動。 

 
 
 
 

請放心，我們重視您關注的事項並會以公正和審慎的態度處理您的投訴。   
 
 

保險業監管局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   
 
 
 
 
 
 

第三步：操守相關投訴的結果 

 

我們的承諾 

在整個過程中，我們： 

❖ 確保各方都有陳述意見的機會； 
❖ 在獲得您的書面同意下，嚴格保密地處理所有投訴； 
❖ 盡力對您的投訴進行全面審查； 
❖ 雖然通常不會在首三個月內回覆有關審查進度的查詢或安排會

面，但在此之後，我們很樂意按您的要求提供案件的最新進
展；及  

❖ 目標是就 80%所接獲的投訴個案，可於收到必要的資料後起計的
六個月內作出結論。 

 

 

我們的限制 
根據保監局的職能範疇，我們無法： 

❖ 裁決有關保單條款或定價的爭議；  
❖ 裁決索賠或命令保險公司支付索賠；及  
❖ 命令保險公司或保險中介人支付賠償。 

這些事項可能更適合通過其他適當渠道處理 —— 我們將在需要時為您
提供引導。 

 

溫馨提醒 

❖ 匿名或資料不完整的投訴可能無法受理。 
❖ 不合理或欠缺理據的投訴可能不獲跟進。  
❖ 帶有辱駡性或不當內容的溝通可能會導致通訊終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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